附件一
運動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
	一級用途別項目
	二級用途別項目
	編列基準
	說明

	一、人事費
	
	
	人事費編列總額占總經費之比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為原則，並應併入所得並請執行單位代扣繳稅款。但應業務需要，經本部同意，得酌予增列。
一、主持人資格規定：每一兼任計畫主持人限1人，兼任協同計畫主持人限1至2人，須具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資格或具相當經驗之專家，前述限制，倘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各計畫人數以不超過4人為原則，但應業務需要，經本部同意，得酌予增列。
三、專(兼)任行政助理之聘用，應依各執行單位人員進用辦法進用與管理。
四、人事費所需費用包括薪資、退休金、保險、年終獎金及其他依法應給予項目。
五、補(捐)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為原則。
六、加班費：補(捐)助計畫專任助理如確有加班事實，加班費不得由補(捐)助經費支給，惟仍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並由執行單位自籌經費核實支給。委辦計畫係由委辦單位依計畫需求核實編列人力經費，爰請依契約及各執行單位規定辦理。
七、專任行政助理不得再兼任本部或其他機關計畫。
八、擔任本部不同計畫項下之專任助理，如同年12月1日仍在職者，不論其在職月份是否銜接，均可依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率發給年終獎金(其任職前之政府機構相關工作經驗年資可合併計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惟須檢附相關文件)。


	
	兼任計畫主持人
	每人月薪資6,000元至1萬元。計畫經費規模逾1,000萬元，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得提高至1萬5,000元。
	

	
	兼任協同計畫主持人
	每人月薪資5,000元至7,000元。
	

	
	兼任行政助理
	每人月薪資4,000元至6,000元。
	

	
	專任行政助理
	由執行單位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件，自訂專任行政助理工作酬金標準核實支給。12月1日仍在職者，始得按當年工作月數依比率編列年終獎金。年終獎金1年以1.5個月為限。
	

	
	
	
	

	二、業務費
	
	
	

	(ㄧ)
	出席費、稿費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核實編列。
	本部人員出席補（捐）助計畫、委辦計畫或受補（捐）助計畫之相關會議，不得支領出席費；處理計畫有關文件資料之撰稿、譯稿、編稿、校對及審查等工作，不得支領稿費。

	(二)
	講座鐘點費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核實編列。
	一、本部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講座，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及交通費外，不得支領任何酬勞。
二、補（捐）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行單位本職工作，其人員實際擔任授課者，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
三、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擔任講座之鐘點費支給數額，得由主辦機關衡酌國外專家學者國際聲譽、學術地位、課程內容及延聘難易程度等相關條件自行訂定。

	(三)
	主持費、引言費
	得比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出席費編列基準。
	舉辦專題研習或論壇之主持費、引言費屬之。

	(四)
	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
	得比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出席費編列基準。
	

	(五)
	臨時工作人員/工讀費
	薪資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最低基本工資1.2倍為支給上限，然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訂之最低基本工資。但大專校院如訂有支給規定者，得依其規定支給。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列。
二、所列費用應包括薪資、退休金、保險及其他依法應給予項目。

	(六)
	資料蒐集費
	上限5萬元。
	一、辦理計畫所需購置或影印參考圖書資料及系統數據資料檢索等屬之。
二、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性且與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每本（套）需低於1萬元。
三、擬購圖書應詳列其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於計畫申請書中。

	(七)
	膳宿費
	一、辦理各項會議、講習、研討（習）會等活動，每人每餐膳費上限120元，每人每日膳費上限280元。如活動期程達2日以上，第2日起得編列早餐60元。
二、前項活動如參加對象主要為機關（構）以外之人士，應業務需要，經本部同意者，每日膳費上限500元。
三、國內自行主辦或國際組織授權主辦之大型國際會議、研討會，且參加對象主要為機關（構）以外之人士，經本部同意者，每人每日膳費上限1,000元。
四、住宿費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標準為上限。
	一、應本撙節原則辦理，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基準核算之總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應。
二、國外來臺之外賓已依「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支領報酬(包括生活費)，如再另支膳宿費者，其支付費用總額仍不得超出前開規定標準。

	(八)
	保險費
	核實編列。
	應視其計畫內容，評估活動屬性、場地、參與規模及其他相關事項，投保必要保險。

	(九)
	差旅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編列。
	一、搭乘飛機、高鐵、火車等交通工具，應以經濟（標準）等級座艙報支。
二、國內公民營客運汽車可到達地區，除因公務急需，經本部同意編列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國外培訓參賽得視需要核實報支。

	(十)
	場地使用費
	核實編列。
	一、補（捐）助案件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但可提出對外公開之收費標準等證明文件，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依各該租用場地規範辦理。
三、執行單位應衡酌活動舉辦規模、參與人數及對象等、租用適當場地。

	(十一)
	設備使用費
	核實編列。
	補（捐）助案件不補助內部設備使用費。但可提出對外公開之收費標準等證明文件，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二)
	調查訪問費
	每份50元至300元。但辦理全國性大型訪問調查，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辦理問卷調查或實地訪視、訪談時所需填表或禮品費用。

	(十三)
	媒體行銷宣導費
	依本部核定額度編列。
	一、本項係透過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包括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本部推動政策或業務宣導，其經費由本部專案核定，並於核定額度內報支。
二、執行單位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等規定辦理。

	(十四)
	雜支
	以業務費總額之5%為上限編列，最高不得超過20萬元。
	凡前項費用未列且與計畫相關之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十五)
	其他(請註明項目名稱)
	依行政院或計畫各項經費支用規定編列。
	辦理計畫所需其他費用。

	3、 行政管理費
	
	一、依業務費之金額級距，分段乘算下列比率後加總：
(1) 業務費300萬元以下者，得按業務費*10％以內編列。
(2) 業務費超過300萬元部分，得按超過部分*5％以內編列。
二、有關行政管理費已涵蓋之經費項目，除特別需求外，不得重複編列。
	一、辦理計畫所需支付不屬前述費用之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及設備維護費等屬之。
二、補（捐）助案件不補（捐）助本項經費。但因配合本部政策需要者，不在此限。

	四、設備費
	其他(請註明項目名稱)
	1、 依行政院或計畫各項經費支用規定編列。
2、 資訊設備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規定編列。
	一、辦理計畫所需購置軟硬體設備，單價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2年以上者屬之。
二、一般設備如複印機、印表機、電腦螢幕、碎紙機等均不得列之。



